湖南裕能循环科技一期土方工程结算评审报告

根据湘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湘乡市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的通知》(湘乡政办发[2019]22号)相关规定，我中心于2024年2月受理了湖南湘乡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送来的湖南裕能循环科技一期土方工程结算及相关资料，建设单位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本项目结算已由我中心对其进行了评审，现将评审结果报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湖南裕能循环科技一期土方工程
2、工程内容：土石方工程、临时道路工程等

3、项目审批：湘乡经开【2024】1号
4、资金来源：财政性资金

5、招标情况：按湘乡市人民政府《湖南裕能（湘乡）锂电材料项目投资协议》此土方工程由湖南裕能信能源电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工程费用以产业扶持方式奖励给企业。

二、审核依据

1、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20年颁发的《湖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湖南省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湖南省市政工程消耗量标准》及其相关解释文件；
2、湘建价〔2020〕56号文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

3、湘建价市[2020]46号《关于机械费调整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4、湘乡市住建局2024年第二期（1-2月）建设工程材料预算价格、《湘潭建设造价》2023年1月份建设工程材料预算价格及市场询价；

5、湘乡经开阅【2023】3号《关于湖南裕能湘乡生产基地土方平整工程造价工作的会议备忘录》；

6、甲方确认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湖南裕能土石方工程土石比分类及土类别鉴定勘察报告》；

7、甲方确认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湖南裕能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土方平整工程量测量报告》；

8、甲方确认的结算书等。
三、评审说明

1、评审时按《关于湖南裕能湘乡生产基地土方平整工程造价工作会议备忘录》要求调整了临时道路部分子目单价;
2、按《关于湖南裕能湘乡生产基地土方平整工程造价工作会议备忘录》要求评审结果下浮。

四、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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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湖南裕能循环科技一期

土方工程

14591091.77 -909036.15 13682055.62

14591091.77 -909036.15 13682055.62

壹仟叁佰陆拾捌万贰仟零伍拾伍元陆角贰分

合计(元）

审定金额人民币大写

    按市决策委员会会议决定及招商引资协议和以上结算评审结果办理项目结算等工作。                                     

 湘乡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

                                        2024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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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工程名称		送审金额		增减金额		审定金额

		1		湖南裕能循环科技一期土方工程		14591091.77		-909036.15		13682055.62

		合计(元）				14591091.77		-909036.15		13682055.62

		审定金额人民币大写				壹仟叁佰陆拾捌万贰仟零伍拾伍元陆角贰分






